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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安办〔2025〕3号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
建设方案（试行）》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高新区管委会，各有关企业：
现将《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建设方案（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月15日


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建设方案
（试行）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危化、矿山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根据《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的通知》（安委〔2024〕2号）部署以及市、区安委会关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安排，在2025年底前，要打造一批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单位，推广安全管理体系先进经验，区安委会办公室决定率先在全区开展危化、矿山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建设活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落实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为基础，在转变理念、狠抓治本上下功夫，推进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系统化、科学化，充分发挥标杆企业示范引领作用，推进企业相互借鉴，提高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质量，切实推动全区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
二、工作目标
在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期内，建设安全生产标杆企业2家（非煤矿山企业1家、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1家）。通过示范引领、典型带动，引导企业积极主动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将企业标准化建设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各环节，形成争当标杆的良好氛围，推动全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再上新台阶。
三、建设流程
（一）申报条件。
1.安全生产基础条件扎实、安全管理机构健全、安全文化建设突出、生产现场整洁有序、隐患排查治理到位、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运行良好；
2.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达标企业；
3.近三年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亡人事故。
（二）自评申报。企业在完成标准化建设后，对照申报条件开展自评申报，并于当年6月底前将申请材料报送区安委会办公室（区应急管理局）。
（三）审核评定。区应急管理局组织相关行业专家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形成审核报告（含专家意见），通过行政办公会对候选企业推荐名单进行集体审议，重点审查企业申报材料、专家审核意见的合理性，视情况对企业进行现场核查，最终评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标杆企业。
（四）公示通报。标杆企业评定后，在区政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由区安委会办公室发文通报全区，并授予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牌匾。
四、动态管控
标杆企业应当常态化维护标准化运行体系，按体系建设要求推进和改善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标杆企业在运行中出现以下问题的，由区安委会办公室进行核查并予以通报摘牌：
（一）被市级以上部门检查发现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
（二）发生生产安全亡人（含失踪）责任事故的；
（三）发生其他性质严重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事故（件）的。

附件：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申报表
附件

安全生产标准化标杆企业申报表
	申请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申请人及
联系电话
	
	注册时间
	

	企业规模
	
	企业类型
	
	国民经济
分类
	

	年末职工
总人数
	
	标准化
创建时间
	
	标准化
等级
	

	全年总产值
（万元）
	
	年度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万元）
	
	年度使用安全生产费用（万元）
	

	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有/无）
	
	机构负责人及联系电话
	
	专（兼）职安全员人数
	

	安全生产工作特色亮点（200字左右）
	

	企业安全标准化体系运行情况简介（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运行、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生产信息化建设情况）
	

	申请单位意见：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